化工与环境学院本科生班主任招聘启示
根据工作需要，化工与环境学院拟招聘2006级新生班主任5名，2005级本科生班主任1名、2004级本科生班主任1名，相关招聘事项如下，欢迎踊跃报名。
一、岗位职责
1、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教育学生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。

2、指导学生学习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，端正学习态度，改进学习方法，热爱所学专业，树立勤奋学习、严谨求实、创新进取的优良学风和班风。低年级班主任重点抓好基础课成绩和国家英语四、六级通过率；毕业班班主任重点做好对考研学生的正确引导，做好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，完成与就业相关的工作任务，加强对毕业生的教育管理。
3、落实学院对学生的管理工作，帮助、指导、支持、督促班委会、团支部开展工作，培养和建立骨干队伍，加强班级建设，协助党团组织做好推优入党和党员发展工作。

4、关心学生生活和成长，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，特别要关心贫困学生、心理有障碍的学生和学习困难的学生，帮助他们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，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创造条件。

5、加强学生全面素质培养，指导学生安排好课余生活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活动，培养学生积极、进取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6、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常思想教育工作，引导学生树立“爱国守法，明礼诚信，团结友善，勤俭自强，敬业奉献”的基本道德风尚，培养学生健康文明举止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。
二、参聘条件
1、思想政治素质好、工作责任心强、身体心理健康，有一定管理经验的在职教师、管理干部、离退休人员和研究生均可参聘，要求班主任对学生工作要有耐心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，有班主任工作经验者、离退休教师、中共党员优先。
2、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。

3、自觉遵守《北京理工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》，并按具体要求加以实施。（《北京理工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》见附件）
三、工作报酬

学院每学期将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》和《班主任工作考核标准》对班主任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者，每月发放班主任津贴（2006级、2005级本科生班主任600元/人·月；2004级、2003级本科生班主任450元/人·月），每年按十个月计。
四、参聘办法
请有意参聘者自行下载填写附件中的《化工与环境学院本科生班主任报名表》，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上交到学院学生办公室许海峰老师处，或发送邮件至xu_haifeng@bit.edu.cn，具体的面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报名时间：2006年7月6日（周四）至7月16日（周日）
报名地点：化工与环境学院临时办公楼分团委办公室B03房间
联系人：  许海峰、王淑萍

联系电话：68914029

附件1：《化工与环境学院本科生班主任报名表》

附件2：《北京理工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》
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

2006年7月5日
附件1：

化工与环境学院本科生班主任报名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年    龄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职务/职称
	
	是否担任过班主任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	

	身份选项
	专职教师（  ） 在职干部（  ） 离退人员（  ） 硕士生（  ） 博士生（  ）

	本人简历
	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	院系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签字：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
附件2：

北京理工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

一、班主任是经学院党委、行政聘任，从事本专科班级学生事务的兼职工作人员。班主任由思想政治素质好、工作责任心强、身体心理健康，有一定管理工作经验的在职教师、管理干部、离退休人员或研究生兼任，班主任一般为中共党员。班主任接受学院学生工作组的领导、管理和考核，对班主任的管理工作主要由学院分管学生和教学工作的领导负责，校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予以工作指导。班主任一般每学年聘任一次，原则上专职学生工作干部不担任班主任。

二、班主任的基本工作职责是：

1、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教育学生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。

2、指导学生学习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，端正学习态度，改进学习方法，热爱所学专业，树立勤奋学习、严谨求实、创新进取的优良学风和班风。

3、落实学院对学生的管理工作，帮助、指导、支持、督促班委会、团支部开展工作，培养和建立骨干队伍，加强班级建设，协助党团组织做好推优入党和党员发展工作。

4、关心学生生活和成长，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，特别要关心贫困学生、心理有障碍的学生和学习困难的学生，帮助他们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，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创造条件。

5、加强学生全面素质培养，指导学生安排好课余生活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活动，培养学生积极、进取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
6、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常思想教育工作，引导学生树立“爱国守法，明礼诚信，团结友善，勤俭自强，敬业奉献”的基本道德风尚，培养学生健康文明举止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。

三、班主任要树立“以学生为本”的思想，熟悉和掌握全班学生的全面情况，建立和健全学生档案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，并向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反映，做好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和沟通工作。班主任深入学生宿舍每周不应少于两次，随班级听课每周不应少于一次，每学期与学生个别谈活不应少于两次，与学生家长联系每学期不应少于一次，与特殊学生家长的联系应以书面方式进行。

四、班主任要参与学生奖学金、荣誉称号、奖励的评定，参与学生的学籍管理、学生处分、突发事件处理、毕业生就业等工作，督促学生按时缴纳学费，监督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协助做好文明宿舍的建设等工作，做好与本班学生有关的其它工作。

五、班主任要加强与辅导员、年级组长等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合与协调，改进工作方法，加强工作研究，认真填写班主任手册，做好工作记录，按时提出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，撰写工作论文，向学院报告学生中存在的重大问题，落实并完成好学院和学校交办的有关工作，争当优秀班主任。

六、学院学生工作组和年级组负责对班主任工作的检查、指导和考核，对班主任履行工作情况进行评估，并注意帮助班主任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为班主任开展工作创造条件，提供便利。学校对合格班主任按月发放班主任津贴，对优秀班主任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